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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108民初5765号
夏云连、李仙君：本院对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5765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夏云连、李仙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支付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 8992.75
元并支付违约金（其中至2017年9月25日违约金计
899.28元；自2017年10月1日起以代偿款8992.75元
为基数按月利率20‰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公告
费650元。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402号

张明利、刘军军：本院对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6402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张明利、刘军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支付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82461.54
元并支付违约金（其中至2017年10月31日违约金计
23492.99元；自2017年11月1日起以代偿款82461.54
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0‰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公
告费650元。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387号

陈广暨、陈旭咏：本院对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6387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陈广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
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166118.05 元并支
付 违 约 金（其 中 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 违 约 金 计
54911.59 元 ；自 2017 年 11 月 1 日 起 以 代 偿 款
166118.05 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20‰计算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公告费650元；被告陈旭咏对上述第一项、
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2542号

韩军：本院受理原告孙顺祥诉被告韩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191 民初 254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3556号

陆建飞：本院受理原告叶烨诉被告陆建飞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0110民初1355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3531号

陈建伟：本院受理原告叶烨诉被告陈建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0110民初1353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2073号

盛建功:本院立案受理原告刘庆勇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8年6月29日上午9时00分，地点在杭州市余杭
区人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7165号

俞国军: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双成供水设备有限公
司诉你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17165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份，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3083号

宁波名车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江西君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一骑
轻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及第三人宁波名车街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司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7）浙
0110 民初 1308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8150号

陈小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良益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18150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份，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3137号

李建国：本院受理原告庞铁生诉被告李建国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0110民初1313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8099号之一

陈可夏：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陈可夏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
民初1809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9467号

吴滨：本院受理原告高建强诉被告吴滨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8年6月25日15时
00分在本院第4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8179号

郑高峰：本院受理原告戚香明诉被告郑高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10民初18179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2160号

杭州金沙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杭州王尔化妆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金沙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7）浙 0110 民初 22160
号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2日下午14时
3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2155号

杭州金沙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吴伟：本院受理
的原告杭州王尔化妆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金沙港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吴伟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7）浙0110
民初22155号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2日
下午15时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10号

蔡林健：本院受理的原告张齐春诉被告蔡林
健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
定于 2018 年 7 月 9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二
十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3798号之一

田元华:本院受理原告舒贵权诉被告田元华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该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民初1379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相关法律文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9429号之一

潘天贤:本院受理原告王宇华、王忠英诉被告潘
天贤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该案已审理终结，因采
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10民初19429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相关法律文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1民初2026号

叶蒙：本院受理原告董健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 0111 民初 2026 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及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司法监
督卡等。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7月18日上午
09时30分在本院审判大楼第二十一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824号

吴国良、方亚萍、李素琴：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淳安支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30
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7月3日9:00在第一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2015号

江华明：本院受理原告汪新林诉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且又联系不上，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
定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
于2018年7月3日上午9：00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二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205民初47号

洪海兵：本院受理原告高玉保诉你方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 0205 民初 4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4045号

包锦俞、刘亚娟：本院受理原告张佩芬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浙 0205 民初 4045 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81民初2595号

金华市胜峰建材有限公司、唐本全、蒋艳珍、唐
胜峰：本院受理余姚市环宇燃料有限公司与金华市
胜峰建材有限公司、唐本全、蒋艳珍、唐胜峰、陈黄
莺、吴扬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18日上午9时00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8）浙0281民初1270号

邹启朋：原告陈建荣诉被告邹启朋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
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请：1、被告邹启朋归还原告
借款 10000 元；2、被告邹启朋归还利息 7200 元；
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前来本院陆埠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将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上午 08 时 40 分在余姚市人民法院陆
埠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
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初9461号

钟波：本院受理的原告彭建平与被告钟波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0604 民初 946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初87号

绍兴永义粘胶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绍兴
新诺包装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章镇
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7904号

李恩鑫：本院受理温州市金典印象鞋业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2民初7904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1086号

詹志伟：本院受理邵苗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302民初1108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7906号

蒋秋花、刘卫峰：本院受理温州市金典印象鞋业
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 0302 民初 7906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1142号

赵必松、陈林香：本院受理的原告谭记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与被告赵必松、陈林香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简易转普通裁定
书、外网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诚信
诉讼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并定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 9
点2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
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23号

陈廷兵：本院受理原告夏永与你运输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18年6月19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六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1117号

温州市瑞丹鞋业有限公司、赵红亮：本院受理原
告叶明横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
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年6月19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1353号
郑自林：本院受理原告吴仁敏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2018年6月20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
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1454号

黄建萍、叶明炬、王成：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
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绣山支行与被告
黄建萍、叶明炬、钱文增、王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
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6月26日14时
3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5942号

陈行伍：本院受理原告施秀多与被告陈行伍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故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324 民初
594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陈行伍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施秀多货
款 80000 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
按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同 期 同 档 次 贷 款 基 准 利 率 自
2017 年 10 月 18 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止。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800 元，由被告陈行伍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本公告届满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4841号

郑晓、朱昌光：本院审理原告嘉善明伟植绒有限
公司与被告郑晓、朱昌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92 条 的 规 定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7）浙 0421 民 初 484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该 判 决 书 载 明 ：一 、被 告 郑 晓 、朱 昌
光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7 日 内 共 同 给 付 原 告
嘉 善 明 伟 植 绒 有 限 公 司 货 款 88991 元 ；二 、被
告 郑 晓 、朱 昌 光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7 日 内
偿 付 原 告 嘉 善 明 伟 植 绒 有 限 公 司 逾 期 付 款 利
息损失，以 88991 元为基数，自 2016 年 1 月 1 日
起 至 本 判 决 确 定 的 履 行 日 止 ，按 人 民 银 行 同
期 同 档 次 贷 款 基 准 利 率 的 1.5 倍 计 算 ；如 果 未
按 本 判 决 指 定 的 期 间 履 行 给 付 金 钱 义 务 ，应
当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253
条 之 规 定 ，加 倍 支 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本 案 受 理 费 2309 元 ，公 告 费 650 元 ，合 计
诉 讼 费 2959 元 ，由 被 告 郑 晓 、朱 昌光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
对本案判决不服，可在公告期满次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693号

汪振博：本院受理的原告海宁市海洲鑫汇皮草
行与被告汪振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481 民
初 693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被告汪振博应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海宁市海
洲鑫汇皮草行货款 157059 元及该款自 2018 年 1
月 17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
基准利率的 1.5 倍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
息。案件受理费 3442 元，减半收取计 1721 元，由
被告汪振博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7977号

杨闻军、黄林法：本院受理原告邹文超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浙0481民初797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如下：一、被告杨闻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归还原告邹文超借款 50000 元，并支付利息
和违约金（其中利息自 2015 年 6 月 5 日起，按月
利率 1.5%计算至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违约金自
2017 年 10 月 23 日起，按月利率 0.5%计算至本金
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黄林法对上述款项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黄林法在承担保证责
任后，有权向被告杨闻军追偿。案件受理费 1600
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杨闻军、黄林法负担。
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6731号

王 现 辉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10223198410284076）：本院受理原告沈杰与被告
王现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483 民初 6731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7774号

杭 州 品 希 服 装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330103000091908）：本院受理原告李孝杰与被
告杭州品希服装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 0483 民初 7774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630号

沈秋圆：本院受理原告缪建国与被告沈秋圆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达。举
证期与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
午 14 点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埭溪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788号

沈建平：本院受理原告吴守银与被告沈建平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无法采取直接、邮寄等方式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
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
送达。举证期与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是公告
期满后的 30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埭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787号

陈锦根：本院受理原告吴守银与被告陈锦根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无法采取直接、邮寄等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
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达。举证期与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
别是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埭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439号

吴新民：本院受理的原告周和凤诉被告吴新民、
被告姚建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司
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30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康山法庭
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721号

倪海元：本院受理的原告潘军诉被告倪海元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
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 30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康山法
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509号

王年芳：本院受理的原告徐国义诉被告王年芳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
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康山
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543号

戚海伟：本院受理的原告朱敏燕与被告戚海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0502 民初 754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方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康山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344号

陈海燕：本院受理的原告周翔峰与被告陈海燕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0502 民初 6344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方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康山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216号

董爱宝：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徐国良与被告董爱
宝合同纠纷一案，我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02民初62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030号

朱建荣、闵惠萍、吴天民：本院受理原告陈勇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
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074号

许海英：本院受理原告何国刚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应 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上 午 9 时（遇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织 里 人 民 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618号

林金泉：本院受理原告湖州织里建龙纺织品经
营部诉被告林金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
视为送达。举证期与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是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点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埭溪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